
连云港仲裁委员会公告

江苏莫斯肯实业有限公司:本会受理的东莞市东诚包装有限公司与你方
买卖合同争议一案，现依法将(2024)连仲字第0445号案件有关材料公告
送达，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:本案仲裁庭由仲裁员苏同志组成，
苏同志为独任仲裁员;自公告之日起第35日9时在本会开庭(遇节假日顺
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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